招标文件

一、招标人：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二、地址：漳州市芗城区新浦路3号 

三、项目名称：漳州市中医院“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袋（瓶）回收处置服务
四、服务地点：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含总部院区）

五、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六、服务期限：2年，合同到期后经院方考核合格，成交供应商可获得优先续签资格，续签期限1年。

七、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回收处置及清运玻璃瓶相关服务。                  

（二）管理费支付方式：中标人按每年清运“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回收款，通过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向招标人支付款项。

（三）合格的投标人

1、具备年检合格的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具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证书（或其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3、具有“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袋（瓶）、废玻璃输液瓶回收加工经营范围，并需均取得环保等合法审批手续。

4、具有近三年（2022.1.1以来）县级及以上医院类似业绩。

（四）资格证明文件

1、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

4、环保等合法审批手续复印件；

5、至少3份近三年（2022.1.1以来）县级及以上医院类似业绩的合同复印件；

6、所有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五）服务要求：

1、中标人务必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服从医院管理和监督。

2、中标人需按招标人要求每半月到院区清运“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及玻璃瓶（按数量另行通知）。中标人逾期未到场处理者，每次扣除500元，直至履约保证金被扣除完。履约保证金被扣除完后招标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3、包装要求：根据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规定，中标人自行负责提供包装袋、包装箱、扎绳等所有处置工具且需符合相关要求，收集“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的包装袋、包装箱应有明确标识合提示，包装物颜色应与医疗废物收集容器显著区别。

4、建立招标人与中标人“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转移三联单制度，转移交接内容包括签收、交接记录,记录中对类别、重量或数量、交接时间、双方交接人签名等都要明确记载并归档。
5、中标人必须负责及时运走“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袋（瓶），运走后现场必须清洗干净，做好日常交接工作。

6、中标人必须无条件配合招标人日常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应急突发事件或上级部门检查时的配合工作，服从招标人安排，并不得提任何补偿。

（六）回收、处置规范化要求
1、中标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做好“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回收处置工作，制定有效实施方案，确保合法、合规，高效安全。

2、中标人不得将回收的“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再生后用于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洗涤等包装或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中。

（七）可追溯要求

中标人必须提供回收、处置“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的具体去向、流程等，必须保证流通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均符合国家环保有关法律法规且有据可查，皆具可追溯，提供承诺函。

中标人向再生资源利用单位提供输液袋（瓶）类可回收物时，应当说明来源并做好交换登记，确保可追溯。

（八）报价要求

本项目按年度服务费（XXXX元/年）进行报价即中标人向招标人支付“使用后未被污染”塑料输液袋（瓶）回收款，未污染的玻璃输液瓶中标人无偿清理。

运输及清理、工具、材料等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八、评标办法（高价中标法）

    （一）评标时，下列要求将被充分考虑：

1、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2、投标人对招标人所提出的服务要求必须承诺完全响应。

3、投标方以往类似的业绩。

4、投标人制订的规范化的回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重点在于可行性、规范化）。

5、投标方对回收、处置工作全过程可追溯所采取的措施【每一个环节均符合国家环保有关法律法规，中标人向再生资源利用单位提供输液袋（瓶）类可回收物时，应当说明来源并做好交换登记，确保可追溯】。

投标人必须对自己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负责。

（二）完全满足上述要求条件下，合理的报价将是我们定标的最终依据。

    1、“使用后未被污染”输液袋（瓶）报价基准价：5000元/年。
2、最终报价高者为中标人。

3、如若出现相同的最高报价则继续竞价，直至分出胜负。
九、投标、开标时间

1、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4日15：00。

2、递交投标文件地点：漳州市中医院总务科

3、开标时间：2025年12月24日15：00
4、项目联系人：小林（0596-2898415，15260567270）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2025-12-17

附件1

投标文件组成

（一）资格证明文件：

1、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

4、具有“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袋（瓶）、废玻璃输液瓶回收加工经营范围，且需均取得环保等合法审批手续。

5、至少3份近三年（2022.1.1）县级以上医院类似业绩的合同复印件。

（二）响应服务要求的承诺函。

（三）规范化的回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四）对回收、处置工作全过程可追溯所采取的措施。

（五）投标报价：

向招标人支付的“使用后未被污染”塑料输液袋（瓶）款项：XXXX元/年，未污染的玻璃输液瓶中标人无偿清理。运输及清理、工具、材料等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以上所有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投标人全称）法定代表人         授权  （投标人代表姓名）为投标人代表，代表本公司参加贵单位组织的“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袋（瓶）日常回收、处置服务项目招标活动，全权代表本公司处理投标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与开标、谈判、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本授权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投标人代表：              性别：       身份证号：                  

单位：                    部门：           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授权方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     期：                          

接受授权方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     期：                     

PAGE  
4

